
 

 

3 刑事诉讼理论的基本范畴--3.2 刑事诉讼主体与刑事诉讼职能--3.2.1 刑事诉讼主

体         

一、刑事诉讼主体  

对于什么是刑事诉讼主体，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与诉讼结果有法

律上的利害关系，承担一定基本诉讼职能，并对诉讼进行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机关和当事人。具体包括：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自诉人、被告人和法院。另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刑事诉讼的主体应当是指

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所不可缺少的、并且承担基本诉讼职能的国家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具体包括检

察机关、自诉人、被告人和法院，公安机关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不是刑事诉讼的主体。  

二、刑事诉讼主体的条件  

大陆诉讼法理论认为，诉讼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诉讼成立所必不可少的一方；二是相互之间

存在持续的诉讼关系，据此，诉讼主体专指法院以及控、辩双方当事人。司法警察、书记员、辩护人等虽

然参与诉讼，但他们不是刑事诉讼的成立所必不可少的，相互之间也不存在持续的法律关系，因而不是诉

讼主体。这种理论显然是以对刑事诉讼作狭义的理解以及刑事程序的“审判中心主义”为前提的。 

中国解放前和现在台湾的诉讼法学者均接受了上述诉讼主体理论，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50 年代前

期，在苏联刑事诉讼著作的影响下，国内诉讼法学也曾普遍采用诉讼主体论，后来随整个法学理论而被基

本否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仍有学者明确反对用诉讼主体理论解释中国的刑事诉讼。 

现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诉讼主体论已经基本认同，但关于刑事诉讼主体的范围，尚未形成统

一的认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主体是所有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中享有

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其中承担基本诉讼职能的专门机关和当事人是主

要的诉讼主体，其他诉讼参与人是一般诉讼主体
[1]
。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承担一定基本诉讼职能，并对

诉讼进行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机关和当事人。根据这种意见，刑事诉讼主体同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与诉讼结局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三是能够决定刑事诉讼的进

程。据此认为，刑事诉讼主体包括：控诉职能的执行者--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自诉人；辩护职能的承担者

--被告人；审判职能的承担者--法院[2]。 

我们认为，刑事诉讼的主体应当是指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所不可少的、并且承担基本诉讼职能

的国家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具体包括检察机关、自诉人、被告人和法院，公安机关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

其他诉讼参与人都不是刑事诉讼的主体，而且法院作为诉讼主体也不是基于它们与诉讼结局有什么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严格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仅指起诉后的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审判前的侦查阶段虽然在中国刑事

诉讼中非常重要，但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程序的性质，职权主义的侦查本质上是侦查机关单方面进行的

“官方调查”活动，其任务是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目的是为了提起公诉以及为控方准备审判时

需要的证据。这在实行检警一体化的大陆法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虽然主要承担侦查职责的公安

机关不隶属于负责公诉的检察院，并且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立案决定权、侦查权以及侦查终结案件的部分

处理权（撤销案件），但从刑事诉讼的整体来看，侦查毕竟是公诉的准备，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也

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诉讼”法律关系，从刑事程序法治化的立场出发，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只能作为检

察院的“辅助”机关。1996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把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再称为“被告人”，并且加强

了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已经反映出立法机关强化检察院对于侦查阶段的控制权及改善被追诉者

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的意向。不能因为公安机关现实地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就从理论上承认它的诉讼主体地

位。相反，应当旗帜鲜明地认定公安机关不是诉讼主体，不应该与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平起平坐”，只能

协助公诉机关执行控诉职能，这样才有利于推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 

第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既不是每个公诉案件的必备成员，也不是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主要承担者，

不能把他作为诉讼主体看待。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对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国际趋势在立法上做出了反应，

规定被害人为“当事人”之一，并赋予其申请回避、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时提供自己的意见、对不起诉决定提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3xsssfdjbfc/index.htm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3xsssfdjbfc/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3xsssfdjbfc/32xsssztyxssszn/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6.htm


 

 

出申诉、在法庭审理中就案情陈述意见并可向被告人和证人及鉴定人提问、对一审未生效判决申请检察院

抗诉等重要权利，但这些权利主要是基于被害人与案件在实体上的利害关系而设定的，被害人对公诉案件

如何处理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不能代替检察院履行控诉职能，对于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落实，只起补

充作用。从发展趋势看，被害人在法庭审判中基本上仍然只能作为控方证人对待，以平衡控辩力量的对比，

促进审判公正。至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问题，可以通过国家补偿、社会紧急援助、及时告知诉讼进程、尊

重参与权、防止程序上第二次被害等多种方法予以解决，不宜在强大的公诉机关之外再把被害人塑造成被

告人的强劲对手。 

第三，法院作为诉讼主体不是因为它们与诉讼结局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是因为它对于依法起诉的

案件有审判的权力和义务。与诉讼结局有利害关系的，通常只能是诉讼的当事人，法院是应原告一方当事

人的请求而代表国家履行审判职能的，是“利害关系”的裁决者，而不是参与者。凡依法起诉的案件，未经

法院裁判，不得终结；未经实体审理，法院不得做出有罪判决；对于控辩双方依法提出的任何诉讼请求或

申请，法院必须做出明确的裁判或决定。离开法院，控方的主张得不到确认，辩方的权利得不到维护。正

因如此，法院才是刑事诉讼的主体。 

从历史上看，诉讼主体论是以近代启蒙思想和古典哲学中的主体性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的基本精神

在于尊重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尊严和理性。研究诉讼主体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把被告人作为独立的、与法官

和检察官平等的人格实体对待，而不是把他当作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或者诉讼的客体。在现代各国刑事诉

讼中，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普遍承认，这主要表现在：被告人受程序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的保

护；享有沉默权和辩护权以及辩护人帮助权；有接受独立、公正的法院公开审判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

也把被告人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主要当事人，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2012 年 3 月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甚至明确要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从我国的

立法和实务情况看，中国刑事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不够明显，因为无罪推定原则尚未得到明确承认；在侦查

阶段，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专门的“讯问

被告人”的程序，以被告人为讯问调查的对象；法律上没有赋予被追诉者保持沉默的权利；立法和实务上都

尚未把接受独立、公正的法院公开审判作为每个被告人应有的权利来看待。可以说，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

告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诉讼客体，刑事程序法治化和民主化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注释：   

 [1]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第 56 页。 

 [2]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上），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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